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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盛屯矿业 600711 雄震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亚鹏 卢乐乐

电话 0592-5891693 0592-589169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

财富中心A座33层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特房波特曼

财富中心A座33层

电子信箱 zouyp@600711.com lull@600711.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219,047,

593.51

16,323,861,

658.13

13,479,058,

477.66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788,117,

658.46

7,988,676,

918.26

7,492,736,

760.41

10.0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7,364,419.26 -104,736,703.70 -343,201,648.03

营业收入

14,109,695,

538.65

14,799,385,

665.49

13,616,683,

803.46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4,039,976.46 397,751,295.91 377,552,039.40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6,013,667.02 300,518,953.12 300,518,953.12 -108.6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799 6.743 6.909 减少5.94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3 0.222 0.238 -86.49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3 0.222 0.238 -86.4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7,5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11 440,952,794 272,017,381 质押 266,631,649

林奋生

境内自然

人

5.51 127,147,743 127,147,743 无

山高(烟台)新能源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3.84 88,702,928 88,702,928 无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盛

屯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二期）质

押专户

其他 3.80 87,600,000 0 无

刘强

境内自然

人

3.21 74,163,592 74,158,592 质押 65,600,000

姚雄杰

境内自然

人

2.63 60,780,323 0 质押 60,395,000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5 31,175,732 22,175,732 无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3 23,815,030 23,815,030 无

代长琴

境内自然

人

0.92 21,230,757 21,230,757 无

厦门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20,920,502 20,920,50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是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盛

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22.90%股份。

2、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深圳盛屯集团

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一致行动人。

3、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林奋生，所以林奋生

和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

4、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盛屯矿业2014

年公司债券

14盛屯债 122350

2014年12月26

日

2019年12月26

日

252,000,000.00 7.70

盛屯矿业2015

年公司债券

15盛屯债 122472

2015年 9月 24

日

2020年9月 24

日

3,000.00000 7.00

盛屯矿业非公

开发行2016年

公司债券 （第

二期）

16盛屯02 145167

2016年11月14

日

2019年11月14

日

99,000,000.00 8.00

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8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18盛屯01 143696

2018年 6月 25

日

2023年 6月 25

日

100,000,000.00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11 47.6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50 4.6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仍然聚焦锌、钴、铜、镍金属品种，加快优质产能并购，加快海外项目建设投产，国际化步伐

进一步加快，整体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得到持续稳定发展。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72.19亿元，同

比增长5.48%；公司归母净资产为87.88亿元，同比增长10.01%。 受钴等金属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影响，2019年上

半年业绩有所下降，2019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10亿元，同比下降4.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0.64亿元，同比下降83.90%。

报告期内，在资产并购及股权融资方面，公司于2019年4月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四环锌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2019年6月完成了8.16亿配套资金的募集，公司资产规模和整体实力都得到了加强。 四

环锌锗拥有22万吨锌，40吨锗冶炼回收产能，为公司实力增强和业绩实现增加了新的力量。 2019年2月，公司

启动收购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恩祖里拥有卡隆威采矿项目目前已探明资源量为：矿石量1,346万吨,铜矿石

平均品位2.7%，钴矿石平均品位0.62%，金属量铜30.2万吨，钴4.27万吨。 拥有FTB勘探项目在卡隆威外围，勘

探总面积334平方公里。 目前收购正在推进中。 2019年6月，公司启动发行24亿元可转换债券项目，投入刚果

（金）30,000吨铜，5,800金属吨粗制氢氧化钴项目等，申请在7月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报告期内，在新项目投产方面，公司在刚果（金）10,000吨铜，3,500吨金属吨粗制氢氧化钴项目实现了

投产，逐步产出产品，进入稳定经营生产阶段。 贵州华金金矿项目也完成技改，恢复试生产。

（一）有色金属采选

报告期内，公司矿山主要生产品种为锌、铜、铅、钨、锡。 有色金属采选业务近年一直保持稳定发展趋势。

2019年1-6月主要矿山实现销售收入1.16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36.06%， 毛利为0.82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39.02%，主要原因为受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影响，公司在内蒙的矿山埃玛矿业、银鑫矿业复工时间

比往年推迟，公司在下半年将合理安排组织生产，保障全年整体生产任务的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华金矿业完成技改恢复试生产。公司在云南的矿山恒源鑫茂矿业和大理三鑫矿业仍然

处于证照办理和矿山建设阶段，为未来矿山业务的进一步增长打下基础。

（二）钴材料业务

受到钴价低迷的影响，报告期公司钴材料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86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8.72%，实现毛利

-0.7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5.21%。

随着刚果盛屯资源的投产，和收购恩祖里铜钴矿事项推进，公司钴材料产业链进一步完善，拥有资源和当

地生产产能将进一步夯实钴材料业务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三）金属冶炼及综合回收

公司金属冶炼及综合回收主要为锌锗产品和铜的冶炼及回收。 报告期内，公司金属冶炼及综合回收实现

营业收入25.49亿元，实现毛利2.50亿元。

报告期内，四月份并入的子公司四环锌锗年产22万吨锌产能处于达产状态，锗产能也进一步释放，对上半

年业绩产生重要贡献。 随着生产经营渐入佳境，行业景气，下半年四环锌锗的业绩贡献有望进一步提升。

（四）金属贸易和产业链服务

公司金属贸易和产业链服务主要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矿产品原材料采购、 金属产成品购

销，以及金属产业链上各项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金属产业链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01.5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7.07%。 实现毛利1.87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65.86%。

此外，公司已公告将出资145,427,425美元参与在印度尼西亚纬达贝工业园区投建年产3.4万吨镍金属量

高冰镍项目，该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高冰镍43,590吨，高冰镍含镍量34,000吨。 该项目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增加镍资源储备，扩大海外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请参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中“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19-08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电

话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盛屯矿业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和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新金融工具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要求，公司决定对

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决议。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19-081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

8月28日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何少平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

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盛屯矿业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就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监事会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反映

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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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三）会计准则修订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要求企业

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 2019年6

月10日起施行。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号），要求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 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 编制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部分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作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资产负债表项目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 项目； 原

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目和“应付账款” 项目。

对2018年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674,822,815.50 93,512,624.40

应收票据 82,105,283.66 100,000.00

应收账款 592,717,531.84 93,412,624.40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2,658,926,850.93 512,522,899.13

应付票据 1,226,375,392.34 497,476,331.86

应付账款 1,432,551,458.59 15,046,567.27

（二）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具体如下：

科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货币资金 1,068,593,985.71 1,159,788,674.38 91,194,688.67

交易性金融资产 311,213,052.00 311,213,052.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00,171,480.08 -100,171,480.08

衍生金融资产 16,249,151.41 16,249,151.4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5,754,118.84 -405,754,118.8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4,490,911.00 104,490,91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7,488,005.76 93,910,481.16 -3,577,524.60

衍生金融负债 7,272,360.00 7,272,360.00

未分配利润 1,384,535,187.66 1,390,907,507.22 6,372,319.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7,988,676,918.26 7,995,049,237.82 6,372,319.5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8,550,914,250.97 8,557,286,570.53 6,372,319.56

（三）会计准则修订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的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

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 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

溯调整。 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规定， 对 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

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本准则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指标 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总资产、净资

产、净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

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711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全部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负责人曹华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蓉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彩霞声明：保证半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太阳能 股票代码 0005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蓉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7层

电话 010-83052461

电子信箱 cecsec@cecsec.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42,537,515.30 1,989,849,450.78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7,500,937.51 441,095,495.62 -1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50,149,452.05 429,430,546.61 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617,218.35 243,021,111.77 -8.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5 0.1467 -14.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5 0.1467 -1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3.58% -0.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5,632,468,414.62 34,219,387,442.46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97,042,650.31 12,732,176,978.18 0.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8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有的

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7% 940,183,123 898,213,624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03,125,264 71,750,00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0% 90,2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2.76% 82,931,519

长安基金－民生银行－长安悦享定增25号

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4% 76,507,769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70,502,978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 59,375,814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50,769,125

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

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7% 50,078,758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45,370,4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已知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由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 成立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同时，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四川发展

（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4.99%的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9太阳G1 112876.SZ

2024年03月18

日

50,000 4.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25.65% 110.09% 15.56%

资产负债率 63.70% 62.38% 1.32%

速动比率 123.68% 108.67% 15.0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22 3.48 -7.47%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业务以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运营为主，主要产品为电力，该产品主要出售给国家电网；同时，公司

还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销售，产品主要用于对外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主要经

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43亿元，同比增长2.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8亿元，同比减

少14.42%，截至2019年6月底，公司总资产为356.32亿元。

公司是以太阳能发电为主的投资运营商。 2019年上半年公司电站板块上网电量21.50亿千瓦时，发电销售

收入17.46亿元；太阳能产品板块收入2.90亿元，实现组件销售121.84兆瓦，电池片销售100.23兆瓦。 电站板块

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重进一步上升，2019年上半年电站发电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4.25%，占公司总收入

的85.48%，较去年同期占比增加23.76%。

公司大力发展光伏电站的建设，现公司已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江苏、安徽、江西、上海等十多

个省市，建有光伏电站项目。 2019年4月，华南办事处正式成立，自成立至今，华南办事处积极进行项目开发，

已有两个项目合计145兆瓦纳入了《拟纳入2019年光伏发电国家竞价补贴范围项目名单》。 截至2019年6月

底，公司运营电站约3.53吉瓦、在建电站约0.04吉瓦、拟建设电站（含进入竞价补贴范围名单的项目、已取得备

案的平价项目）及已经签署预收购协议并正在进行收购工作的电站约1.13吉瓦，合计4.69吉瓦。 截至2019年6

月底，公司下属6个电站运营大区投运及在建电站规模分布如下：西中区运营电站701.8兆瓦；西北区运营电站

565.4兆瓦；新疆区运营电站460兆瓦、在建电站20兆瓦；华北区约运营电站547.39兆瓦；华东区运营电站989.44

兆瓦、在建电站15兆瓦；华中区营电站267.2兆瓦。

公司2019年上半年上网电量21.50亿千瓦时，较2018年同比增加3.43亿千瓦时，增幅为19.00%；2019年

上半年发电含税均价为0.95元/千瓦时， 略低于2018年同期平均电价0.99元/千瓦时。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各大

区上网电量情况如下：西中区4.31亿千瓦时，西北区4.29亿千瓦时，新疆区3.17亿千瓦时，华东区4.93亿千瓦时，

华北区3.63亿千瓦时，华中区1.18亿千瓦时。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宁波镇海凌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80兆瓦和宁波镇海岚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10

兆瓦项目的股权收购工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

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 。

董事会审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5,773,052.03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5,773,052.03元

②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①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

据” 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董事会审批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本

期金额265,290,603.85元，上期金额343,093,096.53元；“应收账款” 本期金

额7,052,845,724.80元，上期金额5,985,293,445.7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

据” 本期金额212,650,102.42元，上期金额318,668,000.00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1,685,592,248.16元，上期金额2,327,758,358.77元。

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

〔2019〕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

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④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

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执

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未发生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3）、会计核算方法变更

本期公司未发生会计核算方法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收购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镇海岚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1,250,500.00 100%

2 宁波镇海凌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92,388,2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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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着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23号）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65,848,400股，发行价格13.00元/股，募集资金人民币净额4,675,433,351.60元（已扣除承

销费用及其他上市发行相关费用）。 本次募集资金已由公司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南证券” ）于2016年5月6日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且已经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01640002号）验证：截至2016年5月6日止，公司通过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普通股，募集资金人民币净额4,675,433,351.60元（已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80,000,

000.00元以及其他上市发行费用人民币595,848.4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65,848,400.00元，新增资

本公积人民币4,309,584,951.60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外支行、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永安支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3,657.53（含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截至

2019年6月30日）

1

孪井滩三期50兆瓦光伏并网

发电项目

中节能腾格里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885

0.42

2

民勤10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

项目一期30兆瓦

中节能甘肃武威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民勤分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916

-

3

中节能四师63团二期20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霍尔果

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869

0.31

4 哈密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哈密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852

0.93

5

轮台二期30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轮台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877

0.00

6

上海广电电气5兆瓦分布式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上海）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965

0.06

7

贵溪一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

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7058

0.17

8

贵溪二期50兆瓦光伏电站项

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7040

0.45

9

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网

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

赉）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9�489

0.05

10

嘉兴3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

目

中节能浙江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8�614

16.51

11

中节能新泰20兆瓦光伏发电

项目

中节能（新泰）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8�463

0.07

12

平原4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

棚一期20兆瓦

中节能（平原）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8�587

0.29

13

怀来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

棚并网发电项目

中节能（怀来）光伏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9�117

0.21

14

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

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通

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9�365

0.10

15

中节能巢湖二期20MWp光

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巢湖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8987

0.19

16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20兆

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寿县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9078

0.10

17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

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安

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8962

3.11

18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844

0.24

19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

行

0200�0046�1920�

0327�712

0.04

20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发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路支行

9122�0154�8000�

06609

927.93

2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东外支行

3210�8010�0100�

2999�95

2,613.63

2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永安支行

1023�7000�0001�

05740

60.53

23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专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8120�1560�0652�

4536�0000

32.21

合计 3,657.53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83,040.6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1 孪井滩三期5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35,333.80 30,540.51 4,793.29

2 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注1） 8,827.75 8,465.78 361.97

3 嘉兴3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25,206.15 23,877.99 1,328.16

4 民勤10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一期30兆瓦 22,455.95 20,957.26 1,498.69

5 中节能新泰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4,601.61 12,040.51 2,561.10

6 贵溪一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14,145.22 13,688.03 457.19

7 贵溪二期5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40,251.61 31,679.05 8,572.56

8 平原4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一期20兆瓦 19,502.87 19,099.43 403.44

9 怀来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并网发电项目 20,000.00 17,995.31 2,004.69

10 上海广电电气5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3,967.44 3,542.68 424.76

11 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面光伏发电项目（注1） 14,667.60 12,225.49 2,442.11

12 中节能四师63团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7,180.32 13,532.87 3,647.45

13 哈密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42,437.17 38,773.58 3,663.59

14 轮台二期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26,025.46 18,886.20 7,139.26

15 中节能巢湖二期20MWp光伏发电项目 12,800.00 10,664.76 2,135.24

16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1,500.00 6,931.64 4,568.36

17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27,700.00 26,984.31 715.69

18 收购嘉善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19,000.00 14,206.21 4,793.79

19 扬州9.71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注1） - - -

20 补充流动资金 99,999.97 101,676.26（注2） 32.21

合计1 475,602.92 425,767.88 51,543.54

21 前一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57,272.79

合计2 475,602.92 483,040.67（注3） 3,657.53

注1：该三个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按调整后的金额填列。

注2： 已使用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包含该账户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及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合计1,707.91万元

注3： 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包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合计11,

095.28万元。

3、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2017年3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4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扬州9.71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和“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三个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中的71,000万元，公司用于投资建设“中节能埇桥

朱仙庄采煤沉陷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巢湖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寿县正阳

关一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及收购杭州风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善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详细情况请参考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12））。截至2019年6月30

日，变更用途的71,000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58,786.93万元，剩余12,213.07万元。

4、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2018年11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7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期限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

11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79）、《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8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8-81）及其他相关文件。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际使用57,272.79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9年8月14日，公司已

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57,272.79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进行了公告。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金额及期限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预计公司未来12个月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情况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业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到期前将及

时、足额将该部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合理性及必要性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及对外投资增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为了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弥补日常

经营资金缺口，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短期负债降低财务费用，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照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及资金成本，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2,200万元，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的情况下，有效降低公司短期偿债风险。

五、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公司未从事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高风险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

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

转债等的交易；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同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12个月有效期到期前将及时、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

度。

六、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同时，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将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不进行高风险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

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承诺若募投

项目因发展需要，公司将及时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投项目进度，并承诺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在

12个月内归还。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同时，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将用

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不进行高风险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若募投项目因发

展需要，公司将及时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投项目进度，并承诺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在12个月内

归还。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太阳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太阳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太阳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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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19年8月27日10：30在北京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2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19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到董事9人，出席现场会议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曹华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

2019-45）、《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半年度

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王黎、许泓回避了表决。

同意 7�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46）。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使用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金，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事先

认可意见》

3、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经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章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

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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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19年8月27日11:30在北京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2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19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到监事3人，出席现场会议监事3人。 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监事会主席许耕

红女士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到会监事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

2019-45）、《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出具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

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其在经

营范围内为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出具的《2019年半年

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在上述风险

控制的条件下，同意公司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相关金融服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同时，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将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不进行高风险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若募投项目因

发展需要，公司将及时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投项目进度，并承诺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在12个月

内归还。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46）。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591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

2019 - 45

债券代码：

112876

债券简称：

19

太阳

G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